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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心坊梳心坊梳心坊梳心坊-愛心推動大使團體章程愛心推動大使團體章程愛心推動大使團體章程愛心推動大使團體章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心理諮詢室梳心坊，簡稱“梳心坊”（以下簡稱為“本團體”）。梳心

坊成員稱為“愛心推動大使”(以下簡稱“本團體成員”)。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隸屬隸屬隸屬隸屬 

    本團體下屬於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心理諮詢室，由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領

導，並由心理諮詢室心理輔導員指導管理，擔任指導老師(以下簡稱為“導師團”)。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本團體是非牟利組織，是以推動愛心和關愛需要關注群體為目的組成的學生志願者團體，

以具有愛心和服務精神的澳科大學生為主要成員。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本團體以舉辦各類校內外活動之方式，旨在推廣校園心理健康，建設和諧校園。積極在校

內宣傳朋輩支持，增進成員輔導知識與助人技巧，藉以培養成員關愛校園內及社會上之弱勢群

體。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1、澳門科技大學全體學生； 

    2、必須認同並執行本團體宗旨及本章程； 

    3、無不良嗜好、有愛心、有活力、具責任感、有創意和開拓精神、做事態度積極主動、細

緻認真、尊重服務對象、樂觀進取，樂於助人及懂得如何關懷身邊人並具熱忱者； 

4、有長期服務的精神和熱忱、具刻苦耐勞的高尚品格、參加活動不為追求功利名譽者。 

5、希望能夠通過參加本團體肯定個人的自我價值，啟發及發揮個人潛能，並提高與團體合

作的能力者； 

    6、能夠宣揚關懷互助品德，共同營造和諧校園，並對校園心理健康宣傳和建設及朋輩支持

有興趣者。 

 

第六倏第六倏第六倏第六倏  成員產生成員產生成員產生成員產生 

1、招募及甄選 

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二週面向全校學生招募新成員，每年招募人數視具體情形及需求而

定。 

招募及甄選具體流程： 

1）填寫報名表及心理問卷； 

2）面試：由導師團及本團體架構成員對所有報名人員進行面試； 

3）確定初選名單：結合面試及問卷結果對報名人員進行初步篩選，由導師團確定培訓

人選。 

2、培訓與考核 

被初步篩選出的人員需參加第一階段培訓，並在培訓結束後接受考核。 



1）第一階段培訓：溝通與關懷技巧培訓課程。此階段培訓主要由組成導師團的心理輔

導員擔任培訓導師。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愛心推動大使職責範圍、基本心理知識及

溝通與關懷技巧。 

培訓期間具體要求： 

i不遲到、不早退； 

ii培訓課程內容為漸進性，無故缺席一次課程者將被勸退；無故或因故請假缺席兩 

次或以上者，終止其繼續培訓的資格。 

2）考核：第一階段培訓後所有人員需參加考試，未參加考試者視為自動棄權。導師團

綜合考試成績及培訓課程期間表現進行選拔。 

3、成為正式成員 

第一階段培訓考核合格人員被選拔為本團體正式成員，簽訂志願者協議書，並嚴格遵守

和執行本章程。 

    4、第二階段培訓 

       被選拔為正式成員後須參加第二階段培訓，即以兩天一夜生活營的形式進行團隊建設與

領袖培訓。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正式成員的基本正式成員的基本正式成員的基本正式成員的基本要求及義務要求及義務要求及義務要求及義務 

1、基本要求：需瞭解服務目的、服務對象、在團體中對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在團體中希

望達到的目標。成員在團體及活動中需具責任心和承擔、有恆心和耐心，做事主動積極。 

2、對待服務對象： 

1）應本着平等待人及互助互愛精神關心需要服務的對象； 

2）尊重並接納服務對象的思維和言行，尊重並重視他們的私隱和自主權，對服務對象

應保持友善及熱忱的態度，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需要幫助者的情緒及行為反應。 

3、義務： 

1）遵守本團體章程及各項決議、服從導師團及本團體之領導、依循並尊重心理諮詢室

的服務模式，嚴格遵守心理諮詢室的指引及規則； 

2）能接納導師團的指導和批評，能聽取其他成員的意見及有效建議，能注意並思考本

團體日常活動的內容及模式，若發現問題，應及時主動地向導師團反饋意見； 

3）服從本團體的安排，積極參與本團體及心理諮詢室所舉辦的培訓、課程、會議及各

項活動，準時出席，不遲到、不早退。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正式成員權利正式成員權利正式成員權利正式成員權利 

    1、對本團體內部事務有發言權、建議權、表決權、糾正權、監督權和提案權； 

    2、有監督會務及財政之權利； 

3、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 

4、接受指導及受培訓之權利； 

5、有參加本團體會議及活動之權利； 

    6、表現優異的成員在經考核後可獲嘉獎提名權。 

 

第九倏第九倏第九倏第九倏 正式成員福利正式成員福利正式成員福利正式成員福利 

    1、可參加每學年結束時本團體內部聯誼活動； 

2、對學生事務處所舉辦的活動（如青年領袖菁英培訓營），擁有優先報名權，選拔類除外。

學生事務處將透過導師團在該活動開始報名前一週內接受提出申請名單，確定名單由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領導監督 

˙經費批核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團團團團    

˙諮詢輔助 

˙協調監控 

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    ˙協助活動篩選及表決 ˙協助活動跟蹤 ˙服務時間統計整理 ˙博客及郵箱管理 康樂康樂康樂康樂    

˙組織內部活動

及經費預算 

支援組支援組支援組支援組    

˙接受諮詢 

˙提供意見 

 

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    

成員 

策劃組策劃組策劃組策劃組    ˙活動策劃 ˙活動指揮 ˙具體實施 
 

宣傳組宣傳組宣傳組宣傳組    ˙海報等宣傳品設計 ˙宣傳方案實施 

秘書組秘書組秘書組秘書組    ˙財務管理 ˙文檔管理(計劃書及報告) 聯絡組聯絡組聯絡組聯絡組    ˙外：聯絡贊助及團體(社團)合作 ˙內：各組及組內之聯絡 
總務總務總務總務組組組組    ˙物品採購 ˙場地佈置及控制 ˙資產管理  

生事務處直接通知或公佈，而名額比例視具體活動而定。上述活動祇涉及名額預報，其

中不包含減免活動中所需費用； 

3、本團體架構成員可獲推薦參加大學舉辦的領袖培訓。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主要負責朋輩支持、策劃籌備心理健康相關活動、心理諮詢室接待和培訓新成員工作。具

體如下： 

    1、朋輩支持：及時關注和關懷身邊同學和朋友，並在必要時轉介至心理諮詢室； 

2、策劃籌備心理健康相關活動：協助心理諮詢室進行有關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和宣傳活

動，負責活動策劃、組織、籌備、準備、參與及其活動總結； 

3、心理諮詢室接待：主要負責心理諮詢室接待工作；接待期間需完成活動過程中材料的準

備、整理及協調工作；更新“梳心坊園地”壁報；其他臨時需要完成之事宜； 

4、協助培訓新成員：負責每學年初新成員的招募策劃、面試及其培訓策劃和組織等。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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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架構功能及職責架構功能及職責架構功能及職責架構功能及職責 

1、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處長直接領導本團體，監督與審核本團體事務與經費運用。 

2、導師團：由心理輔導員作為導師，組成導師團。負責監控活動質量、團體功能運作等；

為本團體成員提供個人探索和提高個人能力的諮詢與指導；協調本團體中成員

間的服務情況與個人問題；評核與審核成員的表現與報告； 

3、活動協調組：收集《活動策劃申請表格》；初步篩選可以開展的具體活動及活動安排；

確定不同功能組在活動中的具體職責及流程安排；追蹤並確保活動的開展

和完成；記錄成員在活動中的表現，進行績效評核和活動監督。 

4、康樂：為本團體成員籌辦內部聯誼活動，撰寫活動計劃及經費預算； 

5、活動籌委會：在舉辦活動時，由不同特長的成員組成活動專項負責組，帶領活動的開展，

原則上，一個組只專門負責一項活動，其組成人員共五人，應包括策劃、

宣傳、秘書、聯絡及總務等； 

1）策劃組：主要負責活動之總體統籌及確保執行。具體須完成活動之詳細計劃書，向

導師團申請活動經費；參與並保證活動的實施及完成； 

2）宣傳組：主要負責活動中宣傳及設計相關工作。具體負責宣傳品的設計及美工；宣

傳方案實施及場地佈置的構思和安排；本團體博客的更新及管理； 

3）秘書組：主要負責文案撰寫、文檔管理及財務。具體負責撰寫邀請函、新聞稿、海

報文字稿等文案；搜集整理活動中的相關文檔（包括文檔和電子版）；整理

及核對由總務組提交之賬務資料；本團體公共郵箱的管理； 

4）聯絡組：主要負責聯絡工作。對外：邀請其他機構、社團或人員及聯絡贊助。對內：

會議及活動中人員之聯絡、調動、禮儀接待及現場秩序的維護； 

5）總務組：主要負責物資、預算運用及場地等工作。具體內容包括，向導師團支取採

購經費；物資的準備、採購、租借、發放、整理復原、清點、損壞的統計、

回收及送還；採購帳務的整理；將財務清單及相關票據交予秘書處；場地

的租賃、佈置、後台控制及復原。 

6、成員：協助籌委會完成活動，按個人興趣選擇功能組別依籌委會安排完成活動。 

7、支援組：在籌備活動過程中為成員提供意見。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成員大會成員大會成員大會成員大會 

1、全體成員為成員大會之當然成員，所有成員必須出席成員大會； 

2、成員大會可對本團體事務進行決策及表決，表決結果交導師團進行審議； 

3、如發生須由成員大會議決之事宜時，成員可向導師團或活動協調組反映，在導師團或活

動協調組同意有此需要下召開；由導師團與協調員主持；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成員大會會議模式成員大會會議模式成員大會會議模式成員大會會議模式 

1、學年第一次成員大會 (註 1)：於新成員培訓結束後一週召開，所有成員必須出席，本會安

排並落實各項活動的具體事務，由活動協調組與籌委會主持會議； 

2、學年第二次成員大會(註 1)：於第二學期中段召開，所有成員必須出席，本會進行架構成

員，即活動協調組、康樂及活動籌委會成員的選拔、未來活動提案與初步篩選及全學年

會務總結。由導師團主持會議； 

3、臨時會議 (註 1)：會議時間不定，所有或部分成員與會，本會因應成員對章程或其他運作

上的事務遇到的問題進行討論及修正，由導師團與活動協調組主持；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 

1、架構內每個功能組選舉最高票數者進入活動協調組； 

2、活動協調組對本團體擬舉辦的活動進行討論與議決； 

3、活動審議後呈交導師團，結果以學生事務處批覆為準；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活動協調組會議模式會議模式會議模式會議模式 

1、年會：於第二次成員大會前一周內召開，該會議對篩選(註 3)的活動提案作最終審核，並 

         訂定來年之行事曆交導師團； 

2、例會：於活動舉辦前兩周召開，落實活動的具體細節及訂定跟進事項及監督活動進程；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康樂康樂康樂康樂 

負責內部成員的聯誼活動安排及經費預算。部分經費簽請由大學贊助，其餘部分由成員自

行承擔。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活動籌委會 

1、報名參加既定活動的成員為活動籌委會成員，所有參與活動成員必須出席，架構內功能

組成員為活動專項負責人，需記錄與會出席成員及會議內容； 

2、成員對活動具體內容的實施與執行進行討論及落實舉辦活動的方案； 

3、如發生對執行方案不能達一致共識的問題則呈活動協調組議決；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活動籌委會會議模式活動籌委會會議模式活動籌委會會議模式活動籌委會會議模式 

1、活動籌委會議(註 2)：會議時間不定；該會議須落實活動之日程、安排與執行等具體細節

內容。由活動主要負責人主持會議，活動協調組成員必須列席第一次籌委會議。 

2、說明會，應包括： 

1）籌備說明會：專項負責人向籌委會成員講解活動的主旨及相關的舉辦形式與流程等

訊息，並分配各人員任務及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 

2）活動說明會：活動前解說活動流程及需要注意的事項。 

3、活動總結會議(註 1)：於活動結束後一周召開，本會對結束活動的總體表現進行總結及過

程中出現的情況作探討，由活動主要負責人主持會議，活動協調組列席，活動結束後一

周遞交活動總結報告。 註 1 需遞交會議記錄並發給相關人員，包括所有成員、導師團等。 註 2 活動籌委會會議的次數及出席人員由活動專項負責人視活動籌備工作進程而定。 註 3 篩選原則見第二十三條 舉辦活動要求。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架構成員架構成員架構成員架構成員 

1、服務滿半年或以上且積極參與活動籌委事務的成員於每學年第二次成員大會前一週按個

人興趣填寫架構成員申請表，遞交導師團； 

2、導師團收集申請表並統計候選人數於第二次成員大會進行投票，各功能組內票數最高者

當選為活動協調組成員，第二高票當選者為功能組的組長，每個架構功能組的成員為三

至五名；選舉結果及架構名單於翌日以郵件公告全體成員知悉； 

3、活動協調組和活動專項負責人直接受命於導師團。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活動籌委會專項負責人活動籌委會專項負責人活動籌委會專項負責人活動籌委會專項負責人 

1、架構內不同功能組的成員組成各不同活動專項的籌委，即活動的專項負責人，一項活動

的專項籌委分別由架構內策劃組、宣傳組、總務組、聯絡組及秘書組的各一位成員組成。 

2、架構外的普通成員活動提案如獲成員大會通過，則該普通成員為該活動的專項負責人，

其他活動籌委成員於第一學期第一次成員大會上招募。遇特殊情況，由活動協調組

及導師團協商解決。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支援組支援組支援組支援組 

支援組成員由導師團委任，成員必須為曾經擔任過活動專項負責人或具較豐富的活動策劃

或統籌經驗者。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舉辦活動要求舉辦活動要求舉辦活動要求舉辦活動要求 

1、本團體以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及傳達互助關愛信息為活動主題與宗旨； 

2、活動中不會給予個人經濟報酬及其他名利利益，同時需要志願者爭取依靠自己的能力解

決活動中限定的經費運用及材料佈置等問題。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 舉辦活動流程舉辦活動流程舉辦活動流程舉辦活動流程 

1、提交活動方案：填寫《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見附錄二）交活動協調組整理； 

2、成員大會討論篩選，交活動協調組篩選最終活動方案； 

3、通過的活動方案需撰寫具體計劃書，內容應包括： 

1）活動名稱、對象、日期、時間、地點； 

2）活動目的及宗旨；  

3）主辦單位、贊助單位、支持單位、合辦單位或協辦單位等資料，(如:贊助單位：澳門

基金會、支持單位：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 

4）活動籌委會成員名單及通訊錄； 

5）活動流程及人員安排：包括前期工作、活動當天及結束後的具體安排，如制定活動日

程序表(Run down)、各組具體負責之內容及任務安排、制定物資表(Checklist)、結束

後材料的整理及收回等事務； 

6）應變方案； 

7）制定財務預算表；  

8）附錄：應包括據計劃書內容所需提供之說明材料，如相關機構及人員的背景資料等詳

細資料； 

4、計劃書交導師團通過後填寫《學生活動經費申請表》，由導師團遞交學生事務處審批； 

5、根據計劃書及經費審批結果召開說明會(Briefing)：(見第十九條之 2)； 

6、活動專項負責人向參與成員講解活動中需注意事項及各項工作具體內容與流程； 

7、召開活動總結會議：活動專項負責人在活動完成後一周召集所有參與活動的人員召開活

動後總結會議，是次活動中負責人及參與人需集合討論活動是否已達到預期目標、可修

正及改善之處等。成員在討論過程中以不批判、不攻擊、不恃強凌弱、不出言侮辱，保

持尊重及接納的態度進行。並須以書面形式記錄備案； 

8、活動結束後一周內須交導師團的報告以及其內容應包括： 

1）活動總結報告： 

i舉辦日期、時間、地點； 

ii參與對象、實際參與人數； 



iii活動過程及圖片； 

iv活動成效探討及總結； 

v活動財務報告，應包含： 

      詳細列明收入及支出項目、單項金額及總金額，註明幣值；附上收據正本，背面須

清楚列明活動名稱及經手人簽署； 

vi感謝支持者及贊助單位(如，贊助單位：澳門基金會；支持單位：澳門科技大學基

金會)。 

       2）活動新聞稿：活動結束後三天內交導師團，經學生事務處審批後上載至校內相關網

頁。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紀律制度紀律制度紀律制度紀律制度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根據成員參加活動和接待時的態度、出勤率、完成任務表現、服務時間、人際關係以及在

某方面的突出表現等進行考核。 

1、態度：是指在執行任務及活動中的態度是否努力認真、積極主動； 

2、出勤率：是指應出席或出勤時是否到勤，及其遲到早退情況； 

3、完成執行任務表現：是指是否按照預定的時間和效果完成交付的任務； 

4、服務時間：是指具體服務的累計時數； 

5、人際關係：是指與導師團、其他成員及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如和睦性、協調性。 

6、突出表現：是指在進步程度、勤奮努力程度或者在才藝方面（如，音樂、舞蹈、表演、

設計等）的突出或優異表現。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六六六六條條條條 嘉獎嘉獎嘉獎嘉獎 

1、嘉獎制度：每學年結束，根據成員考核結果，對表現優異和表現突出的成員給予嘉獎。

獲嘉獎成員可獲得由學生事務處頒發的榮譽證書，並給予公開表揚。每學年獲嘉獎人數

上限為 15人。 

2、嘉獎類別：根據成員的表現分為表現優異獎、成長進步奬、積極負責奬、積極參與奬及

才藝獎； 

1)表現優異獎：獎勵在每項活動中的綜合能力表現較佳之愛心推動大使；即能從整個

團體的運作考慮，能與指導老師及其他志願者保持良好關係的同時，又能主動積極、

態度認真、負責、具擔當地按要求完成所指派的任務。 

2)成長進步獎：獎勵個人能力或工作質量或效率等表現有明顯提高又能與其他成員保  

持良好關係愛心推動大使。 

3)態度認真奬：奬勵認真並按要求完成所交付任務之愛心推動大使。 

4)積極負責獎：主要獎勵在活動中，主動積極、勇於承擔並能認真負責地完成所交付

任務之愛心推動大使。 

5)積極參與獎：主要獎勵積極主動參與並能投入團體活動的愛心推動大使。 

6)突出才藝獎：獎勵在某方面有突出特長或才藝（如表演、舞蹈等），並能在團體活動

中積極恰當地展現自身特長及才藝的志願者。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七七七七條條條條 缺勤缺勤缺勤缺勤、、、、遲到遲到遲到遲到 

活動及會議方面活動及會議方面活動及會議方面活動及會議方面：：：： 

      1、必須按時參加成員大會，不無故缺席、不遲到、不早退； 

      2、如開會及活動中無故遲到 3 次，將在本團體內部通報一次；如無故缺勤 3 次則給予內



部警告一次，成員須向導師團說明原因並進行檢討； 

3、一般不允許在活動中擔任重要職責或具體事務的成員臨時請假；如因有事不能親自出

席或完成活動任務，務必找到其他成員代勞並細緻認真地完成任務交待和交接； 

4、如因參加其他社團活動而不能參加本團體會議或活動時，需提交參加活動之相關證明； 

培訓方面培訓方面培訓方面培訓方面：：：： 

5、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培訓期間，不允許無故缺勤，否則視情節嚴重程度給予警告、

勸退或除名處理； 

值班方面值班方面值班方面值班方面：：：： 

      6、在心理諮詢室任務期間，不允許無故缺勤。因事不能來，務必找其他成員代之或與其

他成員對調協調。值班遲到半小時及無故缺勤者，罰款澳門幣 50元，並納入本團體

內部聯誼活動經費中。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八八八八條條條條 懲罰懲罰懲罰懲罰 

成員必須注意自身言行舉止，並嚴格遵守和執行本章程及成員職責。如出現以下行為者，

經導師團核實後，視問題嚴重程度給予警告、留用查看或取消成員資格等處理。 

出現以下行為將給予警告和一個月留用察看處理出現以下行為將給予警告和一個月留用察看處理出現以下行為將給予警告和一個月留用察看處理出現以下行為將給予警告和一個月留用察看處理：：：： 

1、無故缺席參與活動之會議、活動或接待任務次數累計超過 3 次； 

2、因故請假未能參加會議、活動或接待任務次數累計超過 5 次； 

3、參加會議、活動或接待任務屢次遲到早退，導師團或理事會指出後屢次不改正。 

出現以下行為將取消其成員資格出現以下行為將取消其成員資格出現以下行為將取消其成員資格出現以下行為將取消其成員資格：：：： 

如成員在服務期間或活動中對本團體、服務對象、導師團或其他成員作出任何具有傷

害性（如，中傷、攻擊等）的行為，將取消其成員資格。具體為： 

1、作出任何違反本團體名譽、章程、服務宗旨和精神、會議決議案的行為； 

2、未經同意以本團體名義出席、舉辦或發表與本團體宗旨有悖的活動、言論或文章時，

被取消其成員資格的同時視其行為具體影響結果，行為人須作出相應的賠償或公開書

面澄清和道歉； 

3、利用本團體牟利（包括個人名譽及各種利益）； 

4、中傷或攻擊服務對象、導師團或其他成員，並造成精神或身體傷害； 

5、未經同意，向他人或其他組織散佈服務對象、導師團或其他成員的隱私資料或故意捏

造謠言； 

6、在活動中未經同意擅自作出重大決定，並視行為結果嚴重程度由導師團商討對行為人

給予何種處理； 

7、不服從導師團及本團體的指導和安排，多次指出後不改正； 

8、未經同意，向他人或其他組織透露本團體會議記錄或創意，並造成嚴重影響； 

9、多次不能按時完成指定職責範圍內任務，並影響整體活動計劃完成； 

10、無故缺席本團體會議、活動或接待任務次數累計超過 5 次。。。。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九九九九條條條條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對於主動提出退出本團體者，原則上同意。要求退出者提交書面申請，經導師團商討並確

認同意後，方可退出。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財政制度財政制度財政制度財政制度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十條十條十條十條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1、、、、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 

本團體活動經費主要由澳門基金會、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或其他社會商業機構贊助支

持。具體活動經費須以學年度提出預算，經學生事務處審核，批准後方可使用。該部分經

費僅允許用於本團體獨辦或與其他機構或單位合作舉辦之活動。 

2、、、、日常經費日常經費日常經費日常經費：：：： 

    本團體日常經費主要源於以下三部分：1）愛心推動大使培訓報名費；2）本團體舉辦

活動報名費之餘額；3）對成員因接待任務遲到或缺勤的罰款所得。第 1）和 2）部分經費

僅允許用於本團體日常行政費用，第 3）部分經費僅允許用於內部聯誼活動，不得用於個

別活動。 

3、、、、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來源一般由本團體成員和贊助或支持單位各負責一部分。如本團體服裝費即

為本團體成員和贊助單位各負責一半費用，本章程沒有明確說明的費用支付事宜，由活動

協調組商議後遞交文件予導師團呈學生事務處決定。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一一一一條條條條 章程之通過章程之通過章程之通過章程之通過 

    本章程經成員大會表決通過，呈報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公佈實施，增補改訂時間亦同。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二二二二條條條條 章程之修改章程之修改章程之修改章程之修改 

    對本章程之修改建議，必須由三分之二全體成員或導師團提出；任何對本章程之修改，由

成員大會起草，並須在成員大會中以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二大多數同意，方視為有效。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三三三三條條條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成員大會可根據實際需要附設執行細則或實施辦法等章程附件。附件由成員大會成員表決

通過方視為有效。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四四四四條條條條 附件之效力附件之效力附件之效力附件之效力 

    附件視為本章程的一部分，只要在不違反本章程的情況下，具有與本章程同等之效力。反

之，則視為無效。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五五五五條條條條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本章程對與本團體有利益關係之事項有未明確之處，一切以成員大會的議決後呈報學生

事務處審批爲準； 

    2、本章程適用於所有本團體正式成員； 

    3、本章程解釋權歸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心理諮詢室； 

    4、本章程自公佈之日起生效。     

附錄 1：愛心推動大使志願者計劃流程圖 

附錄 2：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心理諮詢室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1：：：： 

愛心推動大使志願者計劃流程圖愛心推動大使志願者計劃流程圖愛心推動大使志願者計劃流程圖愛心推動大使志願者計劃流程圖 

 

 

 

 

 

 

 

 

 

 

 

 

 

 

 

 

 

 

 

 

 

 

 

 

 

 

 

 

 

 

 

 

 

 

 

 

 

 

招募、報名、面試 甄選/確定初選名單 第一階段溝通及心理知識培訓 
 

第二階段團體培訓 第三階培訓實踐計劃 組成功能協調組及專項負責組（策劃組、宣傳組、秘書處、聯絡組和總務組） 
考核/嘉獎 (獲發榮譽證書及公開表揚) 

考核/選拔/確定正式志願者名單 
 簽訂協議書/成為愛心推動大使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二二二二：：：： 

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梳心坊活動策劃申請表格 

擬辦活動計劃擬辦活動計劃擬辦活動計劃擬辦活動計劃  建議書建議書建議書建議書  

 

(a) 活動計劃名稱 :    

 

(b) 活動計劃的主題、目的及性質 :    

 

  

 

  

 

  

 

(c) 活動計劃的主要服務對象及所屬的社區 (如適用 ):   

 

    

(d)  活動內容 :  

請填寫下列資料 :  

i 整項活動計劃的大綱及時間表  

i i 個別活動的  

1)  詳細內容  

2)  形式  

3)  宣傳策略  

4)  舉行日期及地點  

5)  對象及參與人數  

6)  如聘請專業導師，請提供導師背景簡介  

7)  嘉賓 /評判人數 (如邀請校外人士，需預留紀念品支出 ) 

8)  義工人數、其佔該活動總人數的比率及出席次數  

9)  如遇上突發事件 (如天氣不佳、沒有合適場地或沒有參加者等情況 )的應

變計劃  

10)  活動計劃完成後的評估方法  

11)活動預算  

(e)  活動負責人 (活動通過後填 )：  

1)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 

心理諮詢室梳心坊  

活動提出人：           

日      期：            


